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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7_AA_E5_8F_91_E8_c36_516261.htm 近年来，随着司法改

革的不断推进，法院判决书的制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

从总体上讲，判决书的质量离社会公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

裁判文书的质量，并出台了判决书的样本，对判决书的制作

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增强判决的说理性”，“公开裁判理

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

体，进行法制教育生动教材”。民事判决书是人民法院依法

行使审判权的集中体现，是对整个诉讼活动最精炼、最完整

的概括。它不仅是法官业务素质强弱的重要评判依据，也是

衡量办案质量，宣传司法公正，体现法律真义的司法产品。

一份好的民事判决书，除了要求事实叙述清楚，证明事实的

证据有力外，更重要的在于说理的充分透彻，这样才能保证

判决结果的准确，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民事判决书的说理

问题已成为当前民事判决书改革的重点。 一、我国民事判决

书说理不充分的表现 目前，我国法官制作的民事判决书中，

有不少的民事判决书是不说理的。民事判决书不说理有种种

表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事人诉、辩

理由归纳过于概括、抽象。裁判文书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

当事人的陈述理由，考|试/大 有的以偏概全故意遗漏当事人

的主张和理由，有的甚至任意曲解当事人的理由。 （二）、

认定事实部分没有体现当事人举证、质证和法庭认证的情况

。判决书中不列举当事人的证据或不全部列举，考|试/大 或



虽在判决书中列举当事人的证据，但未写明事实与证据之间

的关系，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未结合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

及法庭的认证意见去写。对采信的证据不说明理由，对不采

信的证据也不说明理由或者不该采信的证据予以采信，应予

以采信的证据不予以采信，断章取义，任意取舍，枉法裁判

。 （三）、判决书说理部分说理不充分、不透明、不全面。

不少判决书不说理由，或者虽有说理，但说理不准，牵强附

会，没有针对诉讼各方当事人的主张及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

分析说理，而是罗列同一类型案件共性的说理，惯用一些诸

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证据确凿充分”、“依法应

予支持”等公式语言；有的对当事人的主张说理不全，只择

其所需，选择对判决有利的部分，对其他部分不提或少提；

有的说理只是证据和法条的简单罗列累加，缺少对证据的分

析认定，没有法律适用方面的意见分析，更没有揭示证据法

律结论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对案件审理过程交待

不够。在首部写作中没有立案时间、开庭时间、追加当事人

、审限等案件审理程序方面的事项，使案件审理缺乏透明度

，不能全面反映案件审理过程。 二、民事判决书充分说理的

现实意义 判决书充分说理可以减少法官在审判中的不公正行

为，有利于防止“幕后交易”、“暗箱操作”等司法腐败的

产生；其次，考|试/大 判决书充分说理可以提高法官自身业

务素质，从而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上诉改判率；再次，判决书

充分说理可以使法官在这一领域充分借鉴和运用大量事例、

判例、著名学者和其他法官判词的意见说明对本案的认识过

程和判决结论的合法性，有利于改变呆板的“八股”文风，

适应国际裁判文书改革的需要。 三、民事判决书充分说理的



方法 在民事判决书中，说清道理是很有必要的。但如何说理

，却是民事判决书改革所面临的难题。理，说得不透，缺乏

说服力；理由说得过多，会变得罗嗦，给人轻重不分之感，

削弱判决书的威慑力。如何说理才恰当充分呢？笔者认为，

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心证公开，增强说理的透明

度。心证公开，是指在庭审时及判决书的制作中，法官根据

对所有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而形成的内心确信，包括对案件事

实的认识和法律上的见解，向当事人或在判决书的文本中阐

明以求得当事人及公众的认识、理解与支持。心证公开在民

事判决书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开法官认证的形成过程。

认证过程其实就是法官凭借自己具备的知识和经验对通过庭

审所掌握的案件证据作出判断，并为自己预先感知和判断得

出的结论给出理由的过程，考|试/大 它既是一种法律推理的

过程，又是进行法律解释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法官在判

决书中公开展示自己经过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而得出的认证

意见，公开表明法官对证据的理性判断和取舍的原因，公布

所采信证据的具体内容，并对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合法

性进行分析论证，使证据形成环环相扣，步步推进的锁链式

的证据威力。此外，对不采纳的证据也要据理驳回，表明认

定的证据与判决结果有逻辑上的联系。法官认证过程的公开

，体现了判决书形式上的公正，以及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的

可信度。 公开法官对当事人诉辩主张支持与否定的原因。民

事诉讼是围绕当事人诉辩主张来展开的。但是，在民事审判

中并非当事人所主张的利益都是合理的，所辩驳的理由都是

正当的，对这些问题，法官在制作判决书时不应回避，而应

旗帜鲜明地公开自己支持或否定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心证过



程，说清原因和依据。此外，针对当事人对审判方向或状况

有疑虑和误解的地方也要有所反映，说清法官对这些问题的

看法和理由，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和误解，提高当事人及公众

对判决的信任度。 公开法官作出判决结果的理由。要防止给

予当事人突袭裁判的感觉，法官在判决书文本中，考|试/大 

对自己所作出的判决结果必须公开心证过程及理由。一是论

证法官对当事人诉辩主张、争议焦点的概括归纳是恰当的；

二是结合所采信的证据层层分析论证法官内心确信的心证事

实，充分反映举证、质证、认证的全过程；三是分析论证适

用法律的理由。总之，心证公开促使法官尽其所能地论证其

判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增强判决书的透明度，促使当事人

服判息诉。同时，法官对事实认定，判决理由论述得越详细

，心证公开的程度就越大，就越能体现判决结果理由的充分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和任意性就会受到更大的限制，从而提

高判决结果的合理性及合法性。此外，心证公开也有利于律

师、当事人及公众对法官判决行为的监督，从而促使法官更

加尽职尽责，公正判决。 （二）、就事论理，增强判决的公

信度。就事论理，就是针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进行分析论证

，明辨是非。争议焦点是建立在案件事实的基础之上的，而

案件事实又是判决结果的依据。因此，争议焦点抓得不准，

就无法弄清事实，事实不清，事实认证部分就会有错、有假

、有矛盾，而以不清的事实作为依据作出判决结论，就会影

响到判决结论的正确性、公平性、合法性、合理性。对争议

焦点的剖析论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能够论清的争

议焦点，主要指能够由证据证明的事实；其二是无法论清的

争议焦点，主要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都无法证明事实的真伪



。但无论是哪一种，法官都必须依据自己心证的情况及法律

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析论证。具体操作是:一是依据当事人的诉

辩主张及证据，概括归纳争议焦点，分清核心焦点或一般焦

点，是一个焦点或是多个焦点；二是紧扣各个争议焦点，对

当事人在庭审中所举证、质证、认证、辩论的具体内容进行

透彻分析，考|试/大 准确判断，揭示案件性质与责任分担的

内在联系；三是对当事人诉争焦点所主张的权利、依据评述

，表明是支持或是不予采纳，并说清理由；四是对无法论清

的争议焦点出现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要依据举证责任分配

原则，论证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不能时，应当承担败

诉的法律责任。五是对争议焦点的分析论证，要加强证据分

析与事实认定的逻辑关系及必然联系，体现的是“盖然性占

优势”或“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使事实、理由

、主文连贯统一，浑然一体，从而增强判决书的公信力。 （

三）、依法说理，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如果说事理是理由的

筋骨，那么法理就是理由的灵魂。由此可见，“说理”其实

就是依据法律规定的内涵分析事理，阐述法理。具体包含的

内容有: 对法律适用予以解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法律规定更是如此。立法者总是根据内蕴法律需要的社会生

活中的相关事实进行预测分析然后进行立法的。因此，法官

适用法律的过程实际上是法官对法律解释的过程。法官的责

任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

解释法律。法官的职责就是根据法律的指引评述案件事实、

判断案件的是非曲直。同时通过对法律的解释，使抽象的法

律条文变得具体，变得实际有效，从而揭示法律内涵与实际

的案件事实之间所产生的一种必然的、直观的联系，使当事



人的诉辩主张，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对法律局限进行弥补

。社会生活变化不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相对稳定的法律

总是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由此带来

了法律的空白或法律的局限性。因此，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

时，既要阐述现行法律的内涵，同时还要运用自己深厚的法

学理论、科学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作出分析

判断，揭示尚未被发现的法律含义，以弥补法律存在的局限

。这种弥补局限的法律解释，主要是通过对法律的公理或法

律的教义、信条进行阐述，也是一种法理阐述。总之，法理

是将案件事实与判决结果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在判决书中论

述法律的理由越充分，就越能使当事人及公众相信判决的公

正性和权威牲 （四）、依情说理，增强判决书的亲和力。“

情”，从社会生活角度来说是“情感”，是人类七情六欲的

概括；而从法律生活角度来说，则是“理解”，是法官根据

案情，对当事人具体的法律行为依据法学原理、社会道德规

范进行理性分析判断，得出的一种合乎民意，符合社会公序

良俗的认可。这种认可是法官解释法律的结果，也是法官内

心良知的反映。因此，在判决书中，法官不仅要讲事理，讲

法理，也要讲情理。事理是判决公正的基石，法理是判决公

正的大厦，情理则是判决公正的夜光碑。可以说，事理、法

理、情理组成判决书强大的生命力。情理在判决书中所体现

出来的是法官一种博大、豁达、充满理智的心境，也是司法

公信力的最好展示。考|试/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情理

”不是法律规范，法官不能从法律条文上直观地感受它的存

在，法官是靠悟性，靠灵气，去感悟它，去理解它，用心去

发现它的存在，去寻找它的精髓，去把握它的气度。因此，



在判决书中要讲情理并不能随心所欲。笔者认为，讲情理，

主要是针对如下情况进行:(1)法律规定不周全、不明确时，法

官应根据法律条文字里行间所反映出来的真实含义，或立法

者的目的，去理解、分析、判断、讲清其中的道理；(2)法律

规定有缺陷时，应从理解对象的背景，包括文化、传统、思

想等，在一定的范围内，依照公正原则的价值取向进行说理

；(3)根据情势所需，进行情理分析。这时候要讲清情理，主

要从社会的公序良俗、人情事理、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要求

等方面分析说理。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讲情理应体现如下

内容:一是符合法意，即符合法律之精神；二是顺遂民情，也

就是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的人情事理；三是符合正义、公正、

公平、合理的价值取向需要。总之，情理讲得透，说得明，

既增强判决书的公信力，又增强了判决书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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